
园建设计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大济镇乌石村同心湖游步道景观工程

2.项目地点：莆田市仙游县大济镇

3.设计说明：通过启梦、溯缘、观岸、悟同、归心这五个景观节点与同心理念深度融入景观功能，构建一条 “从祈梦到身心同归” 的沉浸式闽台文化游步道，每

个节点既是景观休憩点，更是闽台关系的隐喻场景，最终用“归心 " 点题-- 当归的本质是接受现实后的认同与回归。

4.现场施工时，应结合现场，优先考虑环境因素，做到减少破坏原生环境，施工中对现场环境有所扰动的及时修复。

5.园路根据现场情况对地形处理，保证人员安全。

二、设计依据：

1.《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782-2012 中关于环境施工的有关规范标准

2.《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2007(2016 年版)

3.《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2021

4.《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5.《公园设计规范》 GB51192-2016

6.《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19-2021

7.国家及地方颁布的有关规范、规定及标准

8.建设单位提供的前期规划、建筑设计等相关设计资料

9.建设单位认可的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图纸及建设单位的修改意见

10.双方签定的设计合同

三、设计内容、范围：

1.设计范围：基地范围内的施工图

2.设计内容：本项目为登山步道及配套设施工程，起点为天鹅湖，终点为双桂岩。本项目新建山体步道总长度约 1.5km，含溯源桥、观岸台、悟同驿、鬼心亭等节

点，以及配套导视系统。

四、设计技术说明：

1.本工程总平面与分区平面图设计标高均采用相对标高值，园建单位及立、剖设计采用相对标高值；其中±0.00 相对绝对标高值，详见图中附注。

2.本工程设计中除标高以米（m）为单位外，其余尺寸均以毫米（mm）为单位。

3.本工程设计中所指距地高度均指离开完成面的高度。

4.本工程设计中所注材料配合比除注明重量比外，其余均为体积比。

5.本工程各种材料做法标注顺序自上而下：垂直面上按从外到内的次序注写；水平面上按实际的上下层次注写。

五、竖向及定位：

1..本工程坚向图中的绝对标高系统采用建设单位提供的绝对标高系统。

2.等高线的等高距详见本工程坚向平面图中所示，标注标高为土方沉降后的完成标高，回填土应分层碾压夯实，密实度达到相关规范的要求。

3.施工方应对整个设计范围内最终实施的地形、场地、路面及排水的最终效果负责。施工方应于施工前对照相关专业施工图纸，核实相应的场地标高，并将有疑问

及与施工现场相矛盾之处提请设计师注意，以便在施工前解决此类问题。

4.对于车行道路面标高及断面设计、室外综合管线系统等均应结合建施图的设计，施工方应于施工前对照建施图核实本工程坚向设计平面图中注明的坚向设计。

5.路面排水，场地排水，种植区排水、穿孔排水管线等的布置与设计均应与室外雨水系统相连接。

6.如无特殊标明，室内标高与室外标高相差 50mm，通过收边直接找坡顺接。

7.本工程设计中如无特殊标明，竖向设计坡度均按下列坡度设计：

a.广场及庭院：如无特殊指明，坡向即为排水方向，坡度 0.5％；

b.道路横坡：如无特殊指明，坡向路沿，坡度 1.0％；

c.台阶及坡道的休息平台：如无特殊指明，坡向即为排水方向，坡度 1.0％；

d.种植区：如无等高线或特殊指明，坡向即为排水方向，坡度 2.0％；

e.排水沟：如无特殊指明，坡向集水口，坡度 1.0％；

f.水池：如无特殊指明，坡向集水口，坡度 1.0％；

g.构筑物外地面排水：如无特殊指明，从构筑物基座或建筑物外墙面向外找坡，坡度最小 2.0%。

8.所有种植区与路面交界处，如无特殊指明，应比路面低 0.05m，不宜超过 0.1m。

9.室外地面排水结合工程范围内现有排水管网实施。

10.本工程图中景观定位坐标采用建设单位提供的坐标系统。

六、做法通则（施工时由甲方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据实选用）：

本工程包含园林的小品、树池、铺地等，详见相关施工详图:本施工图册及其前期方案、扩初设计资料应作为本工程设计资料整体，施工前请仔细阅读:本图册各部

分相仪之小品，本图中已加以指引或说明。(如“树池做法同某图”，是指该树池构造及贴面材质与某图一致，但高度及宽度应根据平面及竖向图标注据实调整)，为避

免重复，此部分图纸不再另详，请相互参考。

1 饰面工程:

a.铺装面层如用石材，每块石材间冬季施工时留 3-4 毫米峰，夏季施工时留 1-2mm 缝，图中注明的除外。如无特别指明，转角处两侧立面材料交接处均采用海棠

角拼接。

海棠角拼法如下图所示：

b.在设计范围内盖板（有车行处应特别加强），井盖中面层石材拼接应在现场切割，与周边接缝对齐；盖中植物应与周边植物的品种及规格相同。

c.凡铺贴在水泥砂浆面的石材，其表面应涂刷“石材处理剂”两道（市场成品），并采用专用填缝剂，以防泛碱而污染石材面。（水池内石材贴面必须按以上方法执

行，或采用同等防止石材泛碱的施工工艺执行；其他部位由甲方确定是否采用。）

d.地面石材厚度：不超过 400mm 宽的石材厚度为 40 厚，超过 400 的均不低于 50 厚，图中注明的除外。

e.图中树池、座椅（含条石）中的压顶石，其倒角半径为 R5，图中注明的除外。

f.所有外装饰材料色彩需先做小样，经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认可方可大面积施工。

g.本项目中凡涉及设计颜色的决定权归设计方所有，设计方有权在施工中对潜在影响效果的设计颜色进行调整。

h.铺装应做到块材对缝整齐、线型挺拔，饰面材料应做到密实、平整、清洁、无施工污染，铺装面层厚度不一致时，在薄面层的区域用 C15 细石砼找平后再进行

铺贴。

2.墙体、种植池做法说明：

a.砖砌体的强度等级不小于 MU10，水泥砂浆强度等级不小于 M5；现制混凝土构件不低于 C15 混凝土，预制混凝土构件不低于 C20 混凝土。

b.围墙（或其他构筑物）长度超过 50m 时应设变形缝：缝宽 30mm，沥青麻丝灌缝 ，两端沥青胶泥封堵，具体详见结施图中的结构标准做法详图。遇地形复杂或

土基受力不均时，需设沉降缝；本说明与详图有冲突时，以详图为准。

c.树池内径如小于池内设计乔木土球直径，需先种树后砌树池，以免无法裁种设计规格的乔木，而造成返工。



七、施工注意事项：

1.施工时需满足国家、省市有关施工验收规范，确保施工质量。

2.施工前应对照各专业图纸，密切配合，认真核对图纸，理顺各种关系后再进行施工。施工中应与结构、水、电等各工种密切配合，避免施工后的凿洞、钻孔

3.防水施工时应严格按国标《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执行。

4.地面材料的铺设均以现场尺寸由施工方放样呈报建设单位及设计师确认后方可施工。

5.施工工艺除特殊做法图中详尽表示外，一般常规做法均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执行。

6.凡本设计采用的涉及到景观造型、色彩、质感、大小、尺寸、性能、安全等方面的材料，除按本设计图纸要求外，均需报小样，经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审核等问

题。

7.设计选用新型材料产品时，其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必须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后方可采用，并由生产厂家负责指导施工，以保证施工质量。

8.成品休闲椅、垃圾箱等室外设施的选型，应根据园林景观设计师的设计意向，结合整个景观区域的风格，须由专业供货商送交资料，由建设单位和园林景观设计

师共同选定，现场安装调试由施工单位组织进行。

9.特色雕塑作品须由艺术专家创作、确定。施工前，艺术家需交概念图给建设单位及园林景观设计师最后审批认可后方可采用。

10.儿童活动场地以及设施不应有尖角或硬刺。

11.护栏高度应大于 1.05m；当园路和活动场地的临空高度 大于 24m 时，护栏高度应大于 1.10m。

12.护栏的构造应防止儿童攀爬；当采用垂直杆件作栏杆时， 其杆间净距应小于 0.11m。

13.用于植物灌溉的管线及设施应设置防止误饮和误接的明显标识。

八、常见园建工程施工工艺及要求：

1.防潮、防水：

a.凡用砖砌体砌筑的地面构筑物如种植池，墙身应设防潮层(水平方向设于地面上 0.06m 处，垂直方向为有高差土层靠土层一侧的墙面)。防潮层做法 20 厚 1：2.5

水泥砂浆内掺水泥重量 5％的防水剂，或者 5 厚聚合物水泥砂浆。若与图纸有出入以本说明为准。

b.为了防积水，室外所有的广场、道路、构筑物顶面、座椅面、围墙顶、饰物品等应有斜面以便排水。其坡度为：排水路径越长，坡度应越小。反之坡度应越大。

在其排水下方做有组织的排水或无组织的散水排放。一般无组织排水指量小的，可以直接排入种植区的；量大的应设计排水口，管道排出。有绿化的地下室顶板、屋

顶花园等，板顶防水保护层上方必须有 1～2％的排水坡，坡向排水口或地下室外侧区域。

c.广场排水坡度不得小于 0.3％。道路排水 6m 及以上宽度为双面排水，6m 以下为单面排水，2.5m 以下可单向直接排入绿地(详图注明的除外)。

d.所有的防水材料以迎水面作为第一道防水层设置。其底面做好水泥砂浆找平层，其顶面做好水泥砂浆保护层。防水材料必须经国家省、部委有关机构认证，应有

明确标志、说明书、合格证，经检测机构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质检部门才可验收。严禁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材料，多种不同类型的防水材料在复合使用，配合使用

时应注意相容性，不得相互腐蚀、相互破坏、起不良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

e.地下室顶板、建筑屋面等已做防水层的顶板上严禁打膨胀螺栓，避免破坏防水层.

2.石材铺装：

a.先将石板块背面刷干净，铺贴时保持潮湿润。

b.铺贴前应先将基层浇水湿润，再刷胶泥（严寒地区及寒冷地区的侧面均采用胶泥；其他地区位于水体的采用胶泥，其他侧面如种植池等采用防水砂浆，应随刷随

铺，并不得有风干现象，若与图纸有出入以本说明为准。

c.块料铺地除收边及分隔等线条处采用 1:2.5 水泥砂浆铺贴外，其他大面积的铺地均铺干硬性水泥砂浆（一般配合比为 1:3，以湿润松散、手握成团不泌水为准），

结合找平层虚铺厚度以 25-30mm 为宜，放上石板块时高出预定完成面约 3-4mm 为宜，用灰匙拍实抹平，然后进行石块板预铺，并对准纵横缝，用木锤着力敲板中部，

震实砂浆至铺设高度后，将石板掀起，检查砂浆表面与石板底相吻合后（如有空虚处，应用砂浆填补），在砂浆表面先用喷壶适量浇水，再均匀撒一层水泥粉，把石板

块对准铺贴，铺贴时四角要同时着落，再用木锤着力敲击至平整。

d.铺贴顺序应先铺收边及分隔等线条，然后根据铺装起始点的位置从起始点向周边逐行挂线铺贴。

e.铺贴完成 24 小时后，经检查石板块表面无裂缝、空鼓后，用稀水泥（颜色与石板块调和）刷缝填饱满，并随即用干布擦净至无残灰、污迹为止，铺好后石板块

两天内禁止行人和堆放物品。

f.面层和基层的结合必须牢固、无空鼓（单块板料边角有局部空鼓，且每间不超过抽查总数的 5%者，可不计）。检查方法用小锤轻击和观察检查。

3.砌块砖铺装:

a.当砌块砖作为车行道铺装时，基础混凝土制作完成后，先采用 1:2.5 水泥砂浆铺收边及分隔等线条，然后在基础混凝土上铺设不少于 30mm 厚 1:3 干硬性水泥砂

浆，用灰匙整平，砖块应轻轻放平，用橡皮锤敲打稳定，不得损伤砖的边角。如发现结合层不平时，应取出砖块重新用砂浆找平。严禁向砖底填塞砂浆或支垫碎砖块

等。

b.为使砖块排列整齐，每块的间距一致，要利用平准线；于铺设地点四角插好木椿，用绳拉张，作为铺砖的平准线；除了纵横间隔笔直整齐外，另还需一条高度准

线，以控制砖块面高度齐一；砖块在收边需要切割时，一定要仔细、认真，使收边的缝隙均匀一致、整齐划一。

c.铺好砖块后应沿线检查平整度，发现砖块有移动的现象，应立即修整，最后用细砂扫缝，并在表面浇水，使细砂下沉填实。

九、园林绿化工程要素规范要求：

1.地形与土壤

1.1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基址内原土壤和塑造地形的外来土壤、填充物不应含有对环境、人和动植物安全有害的污染物和放射性物质。

1.2 园林绿化工程应充分结合基址竖向塑造地形，并应符合规定：地形塑造应保持水土稳定，高程设置应利于雨水就地消纳，并应与相邻用地标高相协调；

1.3 土山堆置应做承载力计算，堆置高度应与堆置范围相适应;土山堆置应按照自然安息角设置自然坡度，当坡度超过土壤的自然安息角时，应采用护坡、挡墙、固

土或防冲刷等工程措施。

1.4 地形塑造填挖土方范围应避让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并应保证树木根系具有良好的排水条件。

1.5 土壤有害重金属含量不应影响植物正常生长。土壤质量不良时，应进行土壤改良或更换种植土。

1.6 园林绿化工程种植土和肥料不得污染水源。

2.园路与活动场地

2.1 园路和活动场地应具有引导游览和方便游人集散的功能。

2.2 公园和广场的出人口、主园路、游憩和服务建筑的通行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2.3 不应在有地质灾害和山体稳定性隐患的自然岩壁、陡峭边坡附近设置园路和活动场地。

2.4 园路和铺装活动场地的坡度应有利于排水，园路的纵、横坡坡度不应同时为零，场地的地表排水坡度应大于 0.3%。

2.5 园路和活动场地的铺装应优先采用透水型铺装材料及可再生材料;透水铺装应满足荷载、防滑等使用功能和耐久性要求。

3.种植

3.1 树木根颈中心至构筑物和市政设施外缘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3.3.4 的规定。

4.建（构）筑物

4.1 临路的岩石应圆滑，不得有锐角。

5.配套设施

5.1 依山或傍水存在安全隐患的园路和活动场地应设置安全防护护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护栏高度应大于 1.05m;当园路和活动场地的临空高度大于 24m 时，护栏高度应大于 1.10m。

b. 护栏的构造应防止儿童攀爬;当采用垂直杆件作栏杆时，其杆间净距应小于 0.11m。

5.2 儿童活动场地以及设施不应有尖角或硬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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